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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申报表  

请将下面填妥之表格，以传真、电邮或亲身交回本处。

电话：  2851 6134 

电邮：  icho@lcsd.gov.hk 

传真：  2462 6320   

地址：  香港新界荃湾古屋里二号三栋屋博物馆（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）

填写表格前，请先看以下关于「非物质文化遗产」的简介：  

非物质文化遗产（非遗）是源自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文化传统，范畴包括语言、

口述传说、音乐舞蹈、戏曲表演，以至民间知识、节庆习俗、手工艺等各项「非

物质性」的活动和知识技能，被各社区或群体认同为他们的文化传统。  

如要列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，成为非遗项目，该项目必须属于联合国教科

文组织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》所列出的五个非遗范畴之一。请以选择以

下其中一个范畴：  

□  

□  

□  

口头传说和表现形式  

（如围头话、鹤佬话、客家话、渔民话、宗族口述传说等）

表演艺术  

（如粤剧、南音、道教音乐、咸水歌、麒麟舞、木偶戏等）

社会实践、仪式、节庆活动  

（如武术、宗族点灯、盂兰胜会、天后诞、食盆、太平清醮等）

□

□  

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

（如凉茶、跌打、传统中医药、蛇酒、传统历法等）

传统手工艺

（如蒸笼制作、凉果腌制、木雕、扎作技艺、篆刻等）

同时，非遗项目亦必须经历世代相传，并为社群带来认同感和持续感。请检视准

备申报项目的实际情况，并以确认该项目已符合以下准则：  

□ 项目在一定群体中或地域范围内世代传承，并能反映香港的历史源流；

□ 项目具有维系社区关系的作用，并能反映社区的认同感和持续性；及

□ 项目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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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填写以下资料，以便本处作出跟进：  

▲  必须填写  

1 
项目名称

▲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 
活动地区

▲
 

3 
活动日期

▲  

（农历／西历）  

4 
活动目的

▲
 

5 
项目的源流及沿革

▲
 

6 
活动内容

▲
 

7 项 目 具 备 的 特 有 技 术 或

知识（如适用）  

8 项 目 传 承 人 简 历 和 传 承

履历（如适用）  

9 项目传承人个人资料（出

生年份、通讯地址、联络

方法）（如适用）  

10 相关器具、制品、作品的

简介（如有，请提供照片 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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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文献资料（如有，请提供

简单资料）  

12 照片纪录（如有，请提供

简单资料）  

13 录像纪录（如有，请提供

简单资料）  

14 其他事项（如有，请提供

简单资料）  

（若表格栏位空间不足，请另加附页）

感谢阁下提供的宝贵资料，以及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。  

填表人资料：

姓名： 代表地区（如适用）：

联络地址：

电话：  电邮地址：

签署： 日期：

⃞本人已阅毕以下《收集个人资料及私隐政策声明  》，并同意提供个人资料作香

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及研究之用。 (请在方格内以确认 ) 

《收集个人资料及私隐政策声明》

根据个人资料（私隐）条例第十八、二十二及附表一载列的第六原则，申报者

有权要求查阅及更正表格内所提供的个人资料。申报表内所提供的个人资料只

作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及研究之用。阁下如要求查阅及更正有关的个人资

料，请致电  2851 6134 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职员聯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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